
基隆市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基府教學壹字第1130239346號修正全文共14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並完善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課程發

展與教學輔導體系，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及精進教師教學，有效提升國民教育

品質，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設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及各分團，特訂定本要點。 

二、輔導團及分團任務如下︰ 

(一)協助研發、轉化、實踐、宣導課程及教學相關政策。 

(二)建置課程與教學輔導網絡，支持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 

(三)協助學校發展課程，提供教師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四)發展教學資源、創新教學方法，協助教師進行教學研究，增進教學效能。 

(五)傳遞課程、教學與評量新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六)落實視導功能，強化後續追蹤輔導。 

三、輔導團採任務編組，置團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團長，由本府

教育處處長兼任；副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其餘團員，由本

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各分團召集人十五人。 

(二)具有課程教學或學科議題專業之學者專家，不超過二人。 

(三)中央團各分團之輔導員代表，不超過二人。 

(四)學校代表，不超過二人。 

(五)機關代表，不超過二人。其中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科長兼任。 

本府得視需要，置輔導團執行秘書一人及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府相關人員

兼任。 

四、輔導團依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及課程推動需求下設不分教育階段之分團十五個，



各分團如下： 

(一)語文領域–國語文分團。 

(二)語文領域–英語文分團。 

(三)數學領域分團。 

(四)社會領域分團。 

(五)自然科學領域分團。 

(六)藝術領域分團。 

(七)健康與體育領域分團。 

(八)綜合活動領域分團。 

(九)科技領域分團。 

(十)生活課程分團。 

(十一)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 

(十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分團。 

(十三)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十四)戶外暨海洋教育議題分團。 

(十五)國際教育議題分團。 

本府得依本市教育業務發展及教育部議題推動，視需求另行增設或調整分團

類別與數量。 

五、各分團採任務編組，人員配置及聘任方式如下： 

(一)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課程及教學專長之所屬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長或學者專家聘(派)兼之，統籌規劃及執行分團計畫，人數由本

府視各分團團務需要彈性調整。 

(二)副召集人不超過二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課程及教學專長之所屬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學者專家或該分團輔導員聘(派)兼之，並協助召集

人規劃及執行分團計畫，人數由本府視各分團團務需要彈性調整。 



(三)諮詢委員若干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領域、學科、議題或課程教學專

長之學者專家聘兼之。 

(四)輔導員若干人，由本府公開遴選具下列各目條件者聘(派)兼之： 

1.本府所屬學校具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正式教師。 

2.具備分團學科之專長教師證，或相關學經歷證明。 

3.其他本府指定之條件。 

本府得視各分團團務需要，指定其他工作人員處理分團庶務。 

前項第四款之遴選條件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載明於簡章並公告之。 

六、輔導團團長、副團長、團員之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 

召集人、副召集人、諮詢委員及輔導員之任期為一年，經本府考核通過者，

始得續聘(派)兼之。 

輔導團員由本府機關或學校代表擔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團員為各分團召

集人者，應隨各分團召集人異動改聘(派)兼之。 

第一項人員於聘（派）任期內因故出缺、異動或其他原因不能執行職務時，

得補聘(派)兼，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一、二項人員於任期間有不適任情形者，本府得解聘(改派)不受聘期之限

制。 

七、輔導團應每學期至少召開團務會議一次，研擬、執行及檢核輔導團推動計畫；

研討團務發展，協助各分團推展專業研發及輔導工作。 

團務會議由團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團長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團長或指定代

理人擔任主席。 

團員參加團務會議，除機關代表外，應親自出席；會議之決議，以二分之一

以上團員出席，出席團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機關代表由代理人出席者，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八、輔導團各分團每月召開一次工作會議，討論分團計畫、輔導策略，相關計畫



之執行成效；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集臨時會議。 

工作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且需二分之一以上輔導員出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

議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九、輔導團各分團依工作計畫進行課程與教學輔導方式如下： 

（一）到校輔導：以辦理實務分享、提供示例、實作產出、教學演示、諮詢

座談或其他等方式進行。 

（二）研習及工作坊：以辦理專題研習、實作產出工作坊、公開教學演示等

方式進行，並得視需求向本團申請相關證明，提高教師參與動機。 

（三）社群運作：以公開觀課、學習診斷、對話討論、觀摩交流、延伸學習

等方式，進行社群運作。 

（四）行動研究：協同學校教師或獨立進行，以課程設計、教學創新、教學

研究、教材分析、解決問題等主題之研究分析，並發表、分享研究結

果。 

（五）巡迴輔導：各分團應視學校教學需求，規劃教學巡迴輔導，國中學習

領域及議題，每學年至少三次；國小學習領域及議題，每學年至少五

次。 

（六）專案研究：進行教育調查研究，掌握學校現況，提供教育行政參考。 

（七）各分團得視需求申請研究專案計畫協助團務運作。 

（八）其他依本府需求及特色，發展其他多元輔導方式。 

十、本府所屬學校教師兼任分團副召集人或輔導員，採全部時間擔任者，得全時

申請公假，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課）教

師授課；採部分時間擔任者，得部分時段申請公假，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 

前項教師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

助及未休假加班費者，需以全部時間擔任分團副召集人或輔導員。 

擔任分團副召集人之輔導員，酌減授課至多三節，本府得採總量管制彈性調



整。 

十一、本府所屬學校教師擔任輔導團、輔導團分團職務者，依其職務於聘任期間

之義務如下： 

（一）應在任職學校教授該輔導領域課程，以利發展相關教材。 

（二）應參與其專精領域及該項議題相關課程研習，每學年製作該項專精領

域及該項議題之課程教材至少一件，並公開分享。 

本府所屬學校校長及教師擔任分團召集人、副召集人、輔導員或其他工作

人員者，除本要點第十點第二項規定外，其權益依運作辦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本府所屬學校校長及教師擔任分團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得依行政院核定及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支領兼職費。但教師以商借或借調方式擔任

分團副召集人者，不得支領兼職費。 

十二、輔導團分團召集人、副召集人、諮詢委員及輔導員之考核，由本府訂定考

核指標、組成考核小組予以考核。 

受考核者於自評後，由各分團召集人初評，再由考核小組參考召集人初評

情形，予以複評。 

前項考核結果為優良者，得為下列獎勵： 

(一)各該年度考核情形達一定分數以上者，核敘嘉獎或記功。 

(二)參加本市校長或主任甄選時，依規定給予加分優惠。 

(三)規劃其他多元方式核予獎勵。 

除第一項人員外，餘相關工作人員其參與輔導團或輔導團分團運作，服務

績效優良者，得優予敘獎。 

十三、輔導團應配合本府依據運作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組成之督導小組參與

會議，並報告輔導團及分團運作情形。 

輔導團於每學期召開團務工作會議，由各分團報告工作成果，提出成果報



告書，並於每學期期初提交各分團工作計畫行事曆予輔導團。 

十四、輔導團及分團之辦公及活動處所，由本府指定設置。 

 


